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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担保对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追加的被担保人名称：哈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密交投

洪通”）、吉木萨尔县路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丰能源”）、巴里坤交投洪

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里坤交投洪通”）、轮台县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轮台县交投洪通”）、吐鲁番洪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吐鲁番

洪通能源”）。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60,000.00 万元人民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新疆巴州洪通燃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巴州洪通”）和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能源”）

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3,160 万元，未实际为新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投洪通”）、新疆洪通燃气集团乌鲁木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乌市洪通”）及本次追加的被担保人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资需求，2021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在 2021年度预计拟为新疆巴州洪通燃气有限公

司、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新疆洪通燃气集团乌

鲁木齐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10,000万元、30,000 万元及 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自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前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追加担保对象并在年度预计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调整 2021 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明细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融资安排，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哈

密交投洪通、路丰能源等子公司向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并

在前述 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60,000万元范围内相应调整担保额度明细，担保

期限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止。具体追加的担保对象及调整后的 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 
已经审批的

担保额度 

已使用担保

额度 

未使用担保

额度 

本次调整担保额度（减

少用“-”号填列） 
调整后担保额度 

1 巴州洪通 15,000 7,700 7,300 -1,800 13,200 

2 巴州能源 10,000 3,000 7,000 23,000 33,000 

3 交投洪通 30,000 0 30,000 -30,000 0 

4 乌市洪通 5,000 0 5,000 -5,000 0 

5 哈密交投洪通    5,000 5,000 

6 巴里坤交投洪通    2,000 2,000 

7 轮台县交投洪通    2,000 2,000 



8 吐鲁番洪通能源    3,000 3,000 

9 路丰能源    1,800 1,800 

 合计 60,000 10,700 49,300 0 60,000 

在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提供

的单笔担保事项不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在上述预计的担保额度范

围内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情况内部调剂使用。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理人在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限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

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2021 年 12 月 2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担保对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含本次追加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 

范围之内。担保对象情况如下： 

（一）巴州洪通 

1、企业名称：新疆巴州洪通燃气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09年 05月 26日 

4、住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路西侧、南苑路北侧 

5、法定代表人：陈波 

6、经营范围：对天然气加气站、天然气压缩站的投资，液化天然气的生产

和销售，天然气器具维修、管道输送。批发零售：天然气、天然气器具及配件、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及配件、石油助剂、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其他化工产品、

建材、钢材、有色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润滑油、其他日用品（管控要素除外）；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

包装食品）；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鞋帽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轮胎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巴州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巴州洪通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 85.5%，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尉犁洪通

燃气有限公司持股 4.5%，新疆科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 

（二）巴州能源 

1、企业名称：巴州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9年 06月 24日 

4、住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苑路洪通工业园办公楼 1层 1011

室 

5、法定代表人：谢卫坚 

6、经营范围：对天然气储气库项目的投资；对天然气管道及其配套设施项

目的投资；对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对天然气压缩站的投资；天然气生产和供应；

机动车燃气零售；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批发零售：润滑油、其他化工产品、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五金（管控要素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巴州洪通 85.5%的股权，巴州洪通持有巴州能源 100%的股权；其中

巴州洪通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 85.5%，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尉犁洪通燃气



有限公司持股 4.5%，新疆科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 

（三）交投洪通 

1、企业名称：新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9年 09月 19日 

4、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 318 号七季城商住小区 1 栋 7

层（A区） 

5、法定代表人：刘长江 

6、经营范围：石油制品、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天然气零售，天然气加

气站项目的投资、运营；电力生产、供应；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投资及服务；天

然气管网和天然气压缩站的投资开发、建设；天然气器具及配件销售，天然气器

具维修；汽车租赁；批发零售：其他化工产品、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五金

交电、有色金属材料、其他日用品、炊事用具、其他农畜产品。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交投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1%，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49%。 

（四）乌市洪通 

1、企业名称：新疆洪通燃气集团乌鲁木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28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4年 05月 04日 

4、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 318 号七季城商住小区 1 栋 7

层（B区） 

5、法定代表人：刘长江 



6、经营范围：仓储业投资，加气站项目投资，天然气行业技术服务；销售：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有色金属，日用品，炊事用具，农

畜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乌市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乌市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7.11%，顾永山持股 32.89%。 

（五）哈密交投洪通 

1、企业名称：哈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20年 04月 30日 

4、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建国北路 21号 

5、法定代表人：杨春生 

6、经营范围：天然气加气站、高速公路服务区项目的投资、运营；电力生

产、供应；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的投资及服务；天然气管网和天然气压缩站的投

资、开发、建设；天然气器具及配件、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有色金属材料、日用百货、炊事用具、农蓄产品、石油制品的销售；天然气

器具的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哈密交投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疆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交投洪通”）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交投洪通 51%的股权，交投洪通持有哈密交投洪通 80%的股权；其

中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 51%，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49%；哈密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为：交投洪通持股 80%，哈密市天星交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 



（六）巴里坤交投洪通 

1、企业名称：巴里坤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21年 04月 30日 

4、住所：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天山路 21号（原交通局办公楼 8

号） 

5、法定代表人：杨春生 

6、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

天然气管道储运；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经营；五金产品零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巴里坤交投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交投洪通的控股子公司哈密

交投洪通的全资子公司。 

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1%，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49%；哈密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交投洪通持股 80%，哈密市天星交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巴里坤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哈密交投洪通持股 90%，

哈密市天星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七）轮台县交投洪通 

1、企业名称：轮台县交投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21年 03月 23日 



4、住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红桥开发区 314 国道 A3-G6-4 号

商铺 

5、法定代表人：杨政睿 

 6、经营范围：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金属工具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燃

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金属制品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

表修理；汽车租赁；橡胶制品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线、电缆经

营；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

售；电器辅件销售；日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家用电器销售；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日用家电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轮台县交投洪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交投洪通的全资子公司。 

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1%，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49%；轮台县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交投洪通持股 100%。 

（八）吐鲁番洪通能源 



1、企业名称：吐鲁番洪通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9年 07月 19日 

4、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编 15区柏孜克里克路广汇商业街 1号地东

四段 106 号 

5、法定代表人：刘长江 

6、经营范围：天然气设备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

天然气加气站、加油站建设项目投资，仓储服务，房屋租赁，汽车修理与维护；

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火柴除外）、食品、卷烟、润滑油、润滑脂、汽车零配件

零售、文体用品、农畜产品、厨房设备、家用电器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吐鲁番洪通能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乌市洪通的全资子公司。 

乌市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7.11%，顾永山持股 32.89%；吐鲁番洪通

能源的股权结构：乌市洪通持股 100%。 

（九）路丰能源 

1、企业名称：吉木萨尔县路丰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4年 08月 18日 

4、住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综合物流园果蔬区二楼 6 号

楼 11号商铺 

5、法定代表人：刘长江 

6、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

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路丰能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交投洪通的控股子公司。 

交投洪通的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1%，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49%；路丰能源的股权结构：交投洪通持股 80%，王增录持股 20%。 

（十）被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截止日期、期间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巴州洪通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57,396.43 22,226.09 35,170.34 36,310.89 7,468.95 6,335.44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60,425.77 18,562.48 41,863.29 30,221.94 7,913.56 6,730.59 

巴州能源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12,291.68 11,420.20 871.48 0 -84.54 -84.54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18,046.54 15,520.53 2,526.01 0 -253.33 -253.33 

交投洪通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2,124.58 359.17 1,765.40 2.66 -198.55 -198.55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2,452.27 961.99 1,490.28 3.42 -275.13 -275.13 

乌市洪通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2,109.21 455.02 1,654.18 33.73 52.39 52.38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1,892.03 332.96 1,559.07 31.30 -95.15 -95.11 



哈密交投洪通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153.44 5.88 147.56 0 -52.44 -52.44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2,667.31 2,003.07 664.24 0 -83.34 -83.33 

巴里坤交投洪通 

2021年 4月成立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 - - - - -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214.05 0 214.05 0 -0.95 -0.95 

轮台县交投洪通 

2021年 3月成立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 - - - - -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0.85 1.00 -0.15 0 -0.15 -0.15 

路丰能源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374.27 298.27 76.00 0 -24.00 -24.00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1,349.15 1,328.83 20.32 0 -55.71 -55.67 

吐鲁番洪通能源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年度 
1,280.95 1,230.61 50.34 0 -29.34 -29.34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 1-9月 
3,688.73 3,709.50 -20.77 0 -71.12 -71.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已分别于

2021年 7月 9日、2021 年 8月 26日及 2021 年 9月 27日签署担保协议为巴州洪

通及巴州能源银行融资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新疆洪

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5）及《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8）。 

除上述情形外，相关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实际担保金额

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另行

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贷款为各公司

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

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是为

了满足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

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72,460万元（含本次

担保金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69,46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6.27%、44.35%,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7日 


